
 

               國立新豐高中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 
       高三期末考  科目時間表 

 

日 

期 

節

節次 
科目 

時間 
考試科目 備 註 

114 

年 

4 

月 

29 

日 

︵ 

星 

期 

二 

︶ 

1 
０８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０８：５０ 

商業溝通(資) 
商業溝通(商) 

１
．
作
息
時
間
與
學
校
鐘
聲
一
致
，
每
節
均
為
50
分
鐘
，
為
配
合
正
常
上
課
作
息
，
若
在
考
試
結
束
鐘
響
前
15
分
鐘
交
卷
，
交
卷
後
仍
請
留
在
教
室
保
持
安
靜

自
修
，
請
勿
喧
嘩
。 

２
．
學
生
遲
到
二
十
分
鐘
不
得
入
場
，
不
可
攜
帶
手
機
及
與
考
試
無
關
之
物
品
進
入
考
場
、
桌
屜
（
含
椅
子
下
方
）
應
清
空
，
不
可
有
雜
物
，
桌
子
不
用
反
轉
，

近
走
廊
窗
簾
請
勿
拉
上
，
班
級
若
統
一
規
定
手
機
交
於
手
機
盒
，
請
務
必
關
機
再
交
出
，
未
依
規
定
者
將
依
違
反
考
試
規
則
懲
處
。 

３
．
請
學
生
務
必
詳
閱
本
校
考
試
規
則
，
務
必
遵
守
考
試
規
則
之
規
定
，
違
反
者
一
律
依
校
規
及
相
關
規
定
處
分
。 

４
．
每
日
服
裝
請
依
班
級
統
一
規
定
之
服
裝
穿
著
。 

５
．
４
／
29
高
三
學
術
跨
班
原
課
程
暫
停
一
次
，
同
學
留
在
原
班
級
考
試
。 

６
．
未
排
考
節
次
依
鐘
聲
在
教
室
自
修
，
作
息
均
至
第
７
節
放
學
。 

７
．
應
英
４
／
29
第
1
及
第
6
節
至
多
元
3
自
修
，
體
育
班
無
第
八
節
輔
導
課
。 

2 
０９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０９：５０ 

古今文選(社) 
文學選讀(自) 
國語文(專) 
國語文(體) 

3 
１０：１０ 

|5０分 

１１：００ 
數位化資料處理(商) 

4 
１１：１０ 

|5０分 

１２：００ 

數學乙(社) 
數學甲(自) 
數學(專) 
數學解題(體) 

5 
１３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１３：５０ 
 

6 
１４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１４：５０ 

民主政治與法律(社) 
化學(自) 
財務報表分析(資商)  
繪畫(廣) 

7 
１５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１５：５０ 

經濟與商業環境(資商) 
廣告設計實務(廣) 
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(英) 

114 

年 

4 

月 

30 

日 

︵ 

星 

期 

三 
︶ 

1 
０８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０８：５０ 
經濟理論與時事分析(商) 

2 
０９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０９：５０ 

英文閱讀與寫作(學) 
英語文(英) 
英語文(專) 
英語文(體) 

3 
１０：１０ 

|5０分 

１１：００ 
體育(301-311) 

4 
１１：１０ 

|5０分 

１２：００ 

科技、環境與藝術的歷史(社)  
生物(自) 
行銷實務(商) 

5 
１３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１３：５０ 
 

6 
１４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１４：５０ 

社會環境議題(社) 
物理(自) 
數據分析與資料科學實務(資) 
財務報表分析實務(商) 
造形原理(廣) 
數位科技應用(英) 

7 
１５：００ 

|5０分 

１５：５０ 
依原班課表上課 

       副班長請公布並張貼班群 


